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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

 
 多謝你於 2006 年 9 月 27 日來信。  

 
 建議的以入息為基礎的租金調整機制，其運作細節於附件詳

述。該機制如獲採納，將用作指導整體租住公屋租金的調整。對於

無法負擔正常租金的個別租戶，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和

政府已分別透過租金援助計劃（下稱「租援計劃」）和綜合社會保

障援助（下稱「綜援」），為這些租戶提供有效的安全網。近年來，

房委會已兩度改善租援計劃，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0% 或入息低於
公屋輪候冊限額 60% 的租戶，如今可獲減租 25% 至 50%。受助於
租援和綜援的租戶，合共佔公屋住戶總數的 22% 左右。  

 
 至於檢討公屋租金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的初步建議，已經夾附

於提交房屋事務委員會 9 月 26 日會議的「公屋租金政策檢討」文

件內。  

CB(1)144/06-07(01) 



 
 請把以上資料轉達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。  

 
 
 
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 
 （陳嘉信               代行）  

 
 
副本送：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理  
 
2006 年 10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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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建議入息指數的編訂和運作  
 
 

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  
 

 建議的入息指數，基本上是以入息為基礎的租金調整機制，旨

在追蹤公屋租戶的住戶入息變動，從而釐定調整租金的幅度。 
 
為何不理會家庭人口分布變化？  
 

 公屋租戶整體住戶入息的變化受兩大因素影響，包括：  
 
(a)  個別住戶入息變化；以及  
 
(b)  家庭人口分布變化。  
 

 小家庭住戶的入息通常低於大家庭住戶 1 的入息。即使個別住
戶的入息維持不變，所有公屋租戶的整體住戶入息（以入息中

位數或平均入息衡量），也可能純粹因小家庭住戶數目飆升而

下跌。  
 

 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對公屋租戶入息中位數或平均入息的影

響，於以下假設例子說明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截至 2006 年第一季，公屋租戶的平均住戶入息為一人住戶 4,685 元，二人住
戶 8,892 元，三人住戶 13,564 元，四人住戶 16,124 元，五人或以上住戶 19,383
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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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 A：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對住戶入息中位數的影響（假設個別

住戶的入息不變）  
 

時期 1 時期 2 

住戶

編號  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住戶

入息中位數

（元）  

住戶

編號
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住戶

入息中位數

（元）  
1  4 ,000 1 4,000 
2 5,000 2 5,000 
3 

一人  
(27.3%)

5,500 5,000 3 5,000 
4 6,500 4 

一人  
(36.4%) 

5,500 5,000 
5 7,500 5 6,500 
6 

二人  
(27.3%)

8,000 7,500 6 7,500 
7 8,500 7 7,500 
8 9,000 8 

二人  
(36.4%) 

8,000 7,500 
9 9,500 9 8,500 
10 10,000 10 9,500 
11 

三人或

以上  
(45.5%)

11,000 9,500 11 

三人或  
以上  
(27.3%) 11,000 9,500 

住戶入息中位數（元）  8 ,000 住戶入息中位數（元）  7 ,500 

 
 從上表可見，即使個別住戶的入息不變，住戶入息中位數亦由

時期 1 的 8,000 元，下跌至時期 2 的 7,500 元。住戶入息中位
數下跌，基本原因是一人住戶和二人住戶的數目於時期 2 增
加，而不是個別住戶的入息下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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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 B：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對住戶入息中位數的影響（假設所有

住戶每月入息均增加 300 元）  
 

時期 1 時期 2 

住戶

編號  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住戶

入息中位數

（元）  

住戶

編號
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住戶

入息中位數

（元）  
1  4 ,000 1 4,300 
2 5,000 2 5,300 
3 

一人  
(27.3%)

5,500 5,000 3 5,300 
4 6,500 4 

一人  
(36.4%)

5,800 5,300 
5 7,500 5 6,800 
6 

二人  
(27.3%)

8,000 7,500 6 7,800 
7 8,500 7 7,800 
8 9,000 8 

二人  
(36.4%)

8,300 7,800 
9 9,500 9 8,800 
10 10,000 10 9,800 
11 

三人或

以上  
(45.5%)

11,000 9,500 11 

三人或  
以上  

(27.3%) 11,300 9,800 

住戶入息中位數（元）  8 ,000 住戶入息中位數（元）  7 ,800 

 
 

 儘管個別住戶的入息增加，住戶入息中位數仍由時期 1 的 8,000
元，下調至時期 2 的 7,800 元。同樣地，這主要是由於同期的
小家庭住戶數目飊升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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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 C：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對平均住戶入息的影響（假設所有住
戶每月入息均增加 300 元）  

 
時期 1 時期 2 

住戶

編號  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平均

住戶入息  
（元）  

住戶

編號
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按家庭人口

劃分的平均

住戶入息  
（元）  

1  4 ,000 1 4,300 
2 5,000 2 5,300 
3 

一人  
(27.3%)

5,500 4,833 3 5,300 
4 6,500 4 

一人  
(36.4%)

5,800 5,175 
5 7,500 5 6,800 
6 

二人  
(27.3%)

8,000 7,333 6 7,800 
7 8,500 7 7,800 
8 9,000 8 

二人  
(36.4%)

8,300 7,675 
9 9,500 9 8,800 
10 10,000 10 9,800 
11 

三人或

以上  
(45.5%)

11,000 9,600 11 

三人或  
以上  

(27.3%) 11,300 9,967 

平均住戶入息（元）  7 ,689 平均住戶入息（元）  7 ,398 

 
 

 小家庭住戶數目增加帶來的潛在扭曲，亦會在計算住戶平均入

息時出現。儘管個別住戶的入息增加，平均住戶入息仍由時期

1 的 7,689 元，下跌至時期 2 的 7,398 元。  
 

 以上說明清楚顯示，住戶入息中位數或平均住戶入息兩者的變

動，都可以受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影響，而未必源於個別住戶入

息的變化，也未必意味租戶的負擔能力有所改變。剔除家庭人

口分布變化的影響，只計算公屋租戶的住戶入息變化，可得出

較為客觀和更為公平的入息指標，來作租金調整的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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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訂入息指數  
 

 為剔除家庭人口分布變化的影響，以及追蹤公屋租戶的「純入

息變化」，在計算整體公屋租戶的加權平均住戶入息時，我們

假設公屋租戶在某個租金檢討周期內的家庭人口分布維持不

變。因此，只有住戶入息的變化會反映在計算之內。  
 

 基於上文「例 C」的家庭人口和入息分布，時期 1 和時期 2 各
別入息指數的計算方法，表列如下：  

 
 住戶分布（%）

（時期 1）  
平均住戶入息（元）

（時期 1）  
平均住戶入息（元）

（時期 2）  

一人  27 .3% 4,833 5,175 

二人  27 .3% 7,333 7,675 

三人或  
以上  45 .5% 9,600 9,967 

以時期 1 家庭人口分布為基
礎的加權平均住戶入息（元）

7,689 
(4,833 x 27.3% + 
7,333 x 27.3% + 
9,600 x 45.5%) 

8,043 
(5,175 x 27.3% + 
7,675 x 27.3% + 
9,967 x 45.5%) 

入息指數（以時期 1 為基準
年）  100.0 104.6 

 
 

7,689 元  
時期 1（即基準年）的入息指數：  

7,689 元  
x 100 ＝100 

 
8,043 元  

時期 2（即目前時期）的入息指數：
7,689 元  

x 100 ＝104.6 

 
 入息指數在時期 1 與時期 2 之間的變動，可運算如下：  

 
(104.6-100.0) / 100.0 ×  100% = 4.6%（入息指數變動  =  純入息變
化的影響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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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入息指數變動為指引，如在時期 2 進行租金檢討，所有公屋

單位的租金均須調高 4.6%。  
 
 
重定家庭人口分布基準  
 

 我們每次檢討租金時，都會參照最新的公屋家庭人口分布模

式，而非把家庭人口分布恒久固定於某一時期。我們須同時兼

顧兩方面需要：其一為評定兩年租金檢討周期內的入息指數

時，須剔除家庭人口分布變化的不當影響；其二為須參照較新

的公屋家庭人口分布模式來編訂入息指數。以這種方式定期

「重定基準」，可於兩者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
 假設另一輪租金檢討須於下一時期，即時期 3 進行，我們會採

用時期 2 的家庭人口分布，分別編訂時期 2 和時期 3 的入息指
數如下：  

 
時期 2 和時期 3 的入息和家庭人口分布  

 
時期 2 時期 3 

住戶

編號  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平均住戶入息

（元）  
家庭  
人口  

住戶  
入息  
（元）  

平均住戶入息  
（元）  

1 4,300 3,800 
2 5,300 4,800 
3 5,300 4,800 
4 

一人  
(36.4%) 

5,800 5,175 5,300 
5 6,800 

一人  
(45.5%) 

5,300 4,800 
6 7,800 6,300 
7 7,800 7,300 
8 

二人  
(36.4%) 

8,300 7,675 7,300 
9 8,800 

二人  
(36.4%) 

7,800 7,175 

10 9,800 8,300 

11 

三人或  
以上  

(27.3%) 11,300 9,967 

三人或  
以上  

(18.2%) 10,800 9,5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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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期 2 和時期 3 各別入息指數的計算方法  

 
 住戶分布（%）

（時期 2）  
平均住戶入息

（元）  
（時期 2）  

平均住戶入息

（元）  
（時期 3）  

一人  36 .4% 5 ,175  4 ,800  

二人  36 .4% 7 ,675  7 ,175  

三人或以上  27 .3% 9 ,967  9 ,550  

以時期 2 的家庭人口分布為
基 礎 的 加 權 平 均 住 戶 入 息

（元）  

7 ,398  
(5 ,175  x  36 .4% +  
7 ,675  x  36 .4% +  
9 ,967  x  27 .3%)  

6 ,966  
(4 ,800  x  36 .4% +
7 ,175  x  36 .4% + 
9 ,550  x  27 .3%)  

 

入息指數（以時期 2 為基準年） 100.0 94.2 

 
 

7,398 元  
時期 2 的入息指數  （以時期 2 為基準年）：

7,398 元  
x 100 ＝100 

 
6,966 元  

時期 3 的入息指數：
7,398 元  

x 100 ＝94.2 

 
 

 較諸時期 2，入息指數於時期 3 下降 5.8%。以此為指引，如在
時期 3 進行租金檢討，所有公屋單位的租金均須調低 5.8%。  

 
 
蒐集入息數據  
 

 為取得更準確可靠的入息數據，房委會應透過強制性申報制

度，建立自行蒐集住戶入息數據的制度。每月選出 1 500 至
2 000 戶為樣本，規定他們向房委會申報住戶入息。  

 
統計運算  
 

 為使入息指數更為不偏不倚和客觀，可考慮委聘獨立機構，代

房委會統計運算。  


